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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要点 

事件：11 月 14 日广东省能源局、国家能源局南方监管局发布广东省

2023 年电力市场交易方案。 

用户侧直接交易扩容，年度交易比例小幅下降。参与市场交易的用户

侧主体包括市场直接购电的用户和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用户，对比广东省

2021 年底发布的 2022 年度交易方案，2022 年版本为“10kV 及以上工商

业用户可选择市场直接购电，10kV 以下工商业用户需通过电网企业代理购

电”；而 2023 年版本改为“10kV 及以上工商业用户原则上直接参与市场

交易……鼓励其他工商业用户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直接参与市场交易，未直

接参与市场交易的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”。可以看出，2023 年版本将 10kV

及以上电压等级的工商业用户参与直接购电的前置定语由“可选择”改成

“原则上直接参与”，10kV 以下用户由不参与改成了“具备条件的情况下”

参与，直接购电的用户显著扩大。在交易品种上，2022 与 2023 两年市场

交易规模均为 5500 亿千瓦时，但是 2022 年年度交易规模上限 3150 亿千

瓦时，2023 年降低到 3000 亿千瓦时，月度交易占比小幅提升。 

交易价格上下限不变，但是增加电价调整条款。2023 年交易方案沿用

2021 年 10 月 1439 号文的规则，按照“基准价+上下浮动”的方式，确

定基准价为 0.463 元/千瓦时，浮动上限为 0.554 元/千瓦时，下限为 0.372

元/千瓦时，与 2022 年版本没有区别。但是在具体价格条款中，2023 年

版本新增“发电企业和售电公司应在年度双边协商合同中约定国家如若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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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最新价格上下限政策后的处理措施”。我们分析该新增条款至关重要，

在国家统一修改电价政策前，地方性政策调节空间有限，该条款有利于与

后续国家整体层面的电力体制改革衔接。在月度交易中，新版方案也强调

“后续国家如出台相关政策要求，按最新政策规定执行”。 

首次提出一次能源价格传导机制，有助于解决极端情况下电源侧亏损

问题。新版文件新增“八、一次能源价格传导机制”章节，提出“根据国

家最新政策规定，当一次能源价格超出一定范围时，视市场运行情况启动

一次能源价格波动传导机制。当综合煤价或天然气到厂价高于一定值时，

煤机或气机平均发电成本超过允许上浮部分，按照一定比例对年度或月度

等电量进行补偿，相关费用由全部工商业用户分摊”。该条款为 2023 年

版方案新增章节，建立了极端情况下成本向用户侧传导的机制，可以突破

电价 20%涨幅上限，有助于避免类似 2021 年四季度煤炭供需极度失衡时

电力企业的巨额亏损。 

零售合同可增加浮动电价，上浮上限 2 分/千瓦时。新版交易方案中，

零售交易采用“固定价格+联动价格+浮动费用”的模式，其中，固定价格

上下限与中长期交易一致，不少于 10%的电量采用联动价格的方式，联动

后的加权平均电价也不得超过 20%。但是新版方案中增加了浮动费用，浮

动费用为可选项，上限为 0.02 元/千瓦时，下限为 0 元/千瓦时，有助于保

障售电公司和发电企业利益。此外，方案还提出“有购买绿电需求的零售

用户还可与售电公司在零售合同中约定绿电零售结算方式”，有助于绿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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